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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區112年11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2年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區行政中心10樓會議室 

叄、主席：鄭朝元區長 

肆、區政督導員：另有要公不克出席 

伍、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吳珊 

陸、主席致詞：略。 

柒、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處理情形：無。 

捌、歷次未結案件討論事項：無。 

玖、各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松山分局補充報告:詳參附件，防詐騙、交安為重點工作。 

    健康服務中心衛教補充報告： 

一、112年10-11月共計完成了63場疫苗接種工作，感謝區公所、里長和 

里幹事協助，相關服務順利圓滿完成。 

二、6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施打第二階段自11月27日開始實施， 

    疫苗種類為 PCV13(13價) ，長者去醫療院所預約接種時，請他們儘量 

    至經常前往的醫療院所才會有自費的接種紀錄，目前中央推行方案 

    是先施打13價再23價(間隔至少1年)，2劑都打保護力最強，拜託區 

    務夥伴多多宣傳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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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中心補充報告： 

一、各區社福中心11月28日晚上辦理全市街友大夜訪工作並進行同步清 

    查，松山區目前列冊街友僅有3位，分2條路線由紳士協會帶領同仁 

    前往訪視，如需要警消幫忙，再拜託大家。 

二、臺北市現有2間街友收容所: 

    (一)圓通居收容老殘街友。  

    (二)公辦民營廣安居收容有工作能力，可推薦至外面工作的街友。 

兵役課補充報告-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松山區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講習: 

本區將於112年12月16日開始辦理選務講習共計6場次(如下表)，預計於 

12月6日前寄發講習通知函。請與會單位轉知所屬-講習一定要參加，才 

能擔任選務工作，煩請務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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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課補充報告：這段時間松山慈祐宮建宮270週年一系列活動，許多單 

位投入配合，尤其是上週日松山媽祖祈福遶境活動，特別感謝松山分局 

、消防局及清潔隊的大力幫忙，再次致謝。 

施副區長補充：松山分局的反詐騙和交安宣導內容新穎精湛，建請提供 

電子檔俾傳送給與會單位及里幹事協助周知。 

裁示： 

一、 未來疫苗接種站規劃建請健康中心留意雨天備案並列入 SOP，如有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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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需求，公所可協助尋找相關資源。 

二、 我們鼓勵65歲以上長者施打肺炎鏈球菌時發現許多長者不知道自己打過

的疫苗種類，里幹事推廣時可告知民眾，柯市長時打過的就是23價，超

過1年可以施打13價，以有效提升免疫力。 

三、 松山慈祐宮祈福遶境活動真的非常感謝松山分局等相關單位，秩序、環

境等都恢復得快又好。 

拾、提案討論：無。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 

一、 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作業已開始，請里幹事務必遵

守公務員行政中立相關規定，如不站台、不動用行政資源、不印發、張

貼宣傳品。里內辦理各項活動勿夾帶候選人文宣，候選人宣導品避免與

里辦公處宣導品混雜發送，並委婉及善意提醒里長，以避免衍生困擾 

二、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3條規定，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

員、職員、鄉 (鎮、市、區) 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公開演講為候選人宣傳。 

(二) 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 

(三) 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 

(四) 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 

(五) 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 

(六) 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 

(七) 參與候選人遊行、拜票、募款活動。 

三、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5條規定，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

職員、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於選舉公告發布後， 

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或支持、反對罷免案。 

(二)為候選人或支持、反對罷免案站台或亮相造勢。 

(三)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或支持、反對罷免案宣傳。 

(四)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或支持、反對罷免案宣傳。 

(五)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或支持、反 

對罷免案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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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或支持、反對罷免案宣傳。 

(七)參與競選或支持、反對罷免案遊行、拜票、募款活動。 

四、 本府精準投遞平臺聯絡窗口為資訊局許祐銘先生，電話1999分機

51648；本市鄰里服務網聯絡窗口為資訊局沈意清小姐，電話1999分機

51836。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聯絡窗口。 

五、 有關社交工程演練釣魚信件過於擬真同仁難以判斷問題，資訊局請各機

關同仁非特定對象的通知盡量使用 TaipeiON，與中央或其他無法用

TaipeiON取代的往來信件，對於寄信人對象須更有警覺性，郵件信箱亦不要 

公私混用。 

六、 因近期「真實駭客」之釣魚攻擊，均使用業務相關主旨及內容，為提升

同仁之資安意識與警覺性，本府將持續依「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

法」第8條規定辦理社交工程演練，請各機關協助宣導強化同仁認知判

斷訓練及調整使用習慣，提升同仁資訊安全的意識，共同面對險峻的資

安環境。 

七、 里幹事於里內巡查市容進行市容查報時，如發現里內特定路口或巷弄或

相關設施，有易造成行人通行危險等俗稱「行人地獄」之情形，應主動

透過市容查報管道進行查報。 

八、 獨居長者關懷訪視作業部份： 

  (一)請各區公所櫃檯受理民眾申請身心障礙證明時，如遇屬於智能障礙、

精神障礙、自閉症、失智症等有走失之虞者，可視申請者需求，提供

失智手鍊文宣及申請書，以協助推廣。 

  (二)配合本府長期照顧委員會失智網絡組112年度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決

議，請各區於進行失智長者失聯訪視時，若無法聯繫失智個案及家

屬，為避免憾事發生，請協同該里長至案家住處確認仍無聯繫亦無人

應門後，撥打110報案請轄區員警及消防隊提供行政協助。 

九、 112年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致送方式及對象： 

  (一)敬老禮金發給對象為設籍本市至重陽節當日(112年10月23日)已達3個

月以上： 

      1.年滿65歲至98歲（原住民為55歲至88歲），即47年12月31日前(含原

住民57年12月31日)前出生之長者致送1,500元。 

      2.99歲（原住民為89歲）以上，即13年12月31日(含原住民23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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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出生之長者致送10,000元及禮品一份。 

  (二)發放方式：至112年11月13日仍未領取重陽禮金者，11月14日至12月11

日前往區公所臨櫃填寫「臺北市政府重陽敬老禮金匯款同意書」或11

月14日至12月31日至社會局網站線上申請。  

  (三)領取方式： 

      1.持敬老卡至悠遊卡加值機、四大超商、美廉社及101購物中心 B1服務

台靠卡領取。 

      2.匯款至長者指定之郵局或台北富邦銀行帳戶。 

      3.設籍區公所公布之定點領取。 

十、 歲末將至，常有節慶禮俗場合，請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二)遇例外情形請酌情、酌量，以維護機關形象。如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 

參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屬長官對屬員之 

獎勵、慰勞、其他，如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 

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拾參、主席結論：區公所和區級單位是一體的，大家有什麼想法、需求請儘 

                量運用區務會議平台提出、交流，本所會全力配合，發揮 

                橫向協調綜效，經營好松山。 

拾伍、散會：上午9時45分。 


